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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会MEPC.397(83)决议

（2025年 4月 11日通过）

《2008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修正案

（船用柴油机使用发动机多工作区间，包括澄清发动机试验循环）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关于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国际公约赋予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职

能的第38(a)条，

还忆及《经 1978年和 1997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第

16条，该条规定了修正程序和赋予本组织的相关机构审议公约修正案供缔约国通过的职能，

进一步忆及 MARPOL附则 VI的第 13条，该条使《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技术规则》（以

下称《2008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根据本附则成为强制性要求，

在其第 83届会议上审议了在其第 82届会议上通过，并根据MARPOL第 16(2)(a)条适时分发的关于

船用柴油机使用发动机多工作区间，包括澄清发动机试验循环的《2008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修

正案草案，

1 按 MARPOL第 16(2)(d)条，通过《2008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的修正案，其文本载于本

决议附件；

2 按MARPOL第 16(2)(f)(ii)和(iii)条，决定该修正案应于 2026年 9月 1日被视为获得接受，

除非在此日期之前，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本公约缔约国政府或拥有商船合计吨位数不少于世界商船

总吨数 50%的缔约国已通知本组织其反对该修正案；

3 请各缔约国政府注意，按 MARPOL第 16(2)(g)(ii)条，该修正案在按上述第 2段获得接受

后，应于 2027年 3月 1日生效；

4 还请各缔约国政府注意，该修正案应按以下规定生效：

(a) 对于此前未发证的新的单机或发动机族或发动机组的母型机，该修正案应根据单机

或母型机 EIAPP证书的签发日期，不迟于 2028年 1月 1日适用；

(b) 对于其母型机在 2028年 1月 1日以前发证的发动机族或发动机组的新的成员发动

机，在对该成员发动机发证前，需表明发动机族或发动机组根据该成员发动机

EIAPP证书的签发日期，不迟于 2030年 1月 1日符合该修正案；

(c) 该修正案不适用于已持有 EIAPP证书的船用柴油机，但以下情况除外：

(i) 对于在 2028年 1月 1日或以后进行实质性改变的发动机，应根据该发动机

EIAPP证书的签发日期，按照经修正的《2008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1.3.2
中“实质性改变”的定义所规定，适用该修正案；和

(ii) 对于在 2028年 1月 1日或以后安装的相同替换发动机，应适用原发动机签

发 EIAPP证书时的《2008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版本，除非被替换的发动

机已设有发动机多工作区间，在此情况下《2008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

的新增第 8章适用。

5 要求秘书长，按 MARPOL第 16(2)(e)条，将本决议及其附件中所载修正案文本的核正无

误副本送交MARPOL所有缔约国政府；

6 还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及其附件的副本分发给非MARPOL缔约国的本组织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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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8年氮氧化物技术规则》修正案

(船用柴油机使用发动机多工作区间，包括澄清发动机试验循环)

第 1章 –总则

1.3 定义

1 1.3.2替换如下：

“1.3.2 船用柴油机的实质性改变系指：

.1 对安装在 2000年 1月 1日或以后建造的船上的发动机而言，实质性改

变系指：可能造成发动机超出第 13条规定的适用排放极限的发动机的

改装。如果技术档案中所指的不改变排放性能的常规发动机部件部分更

换，不论是一部分还是多部分部件被替换，均不得视为实质性改变。对

于此类发动机在实质性改变后的重新发证，用于原证书的 NOx技术规

则的版本应适用，除非该发动机配备了辅助控制装置或有发动机多工作

区间。当装有辅助控制装置时，本规则 2.5和 3.3的要求应适用。当发

动机有多工作区间时，本规则第 8章的要求应适用。

.2 对安装在 2000年 1月 1日以前建造的船上的发动机而言，实质性改变

系指对发动机作了增加由 6.3所述的简化测量方法确定的其现有排放特

性，使超出 6.3.11所述的允许值的任何改装。这些改变包括，但不限于

其运转或技术参数（例如：改变凸轮轴、燃油喷射系统、空气系统、燃

烧室构造，或发动机定时校准）的改变。就附则第 13.2条的适用范围

而言，按第 13.7.1.1条的核准认可方法的安装或按第 13.7.1.2条的证书，

均不视为实质性改变。对于此类发动机在实质性改变后的重新发证，本

规则的 2.5、3.3和第 8章（当发动机有多工作区间时）应适用。”

2 新增 1.3.21至 1.3.37如下：

“1.3.21 发动机运行工况系指在影响氮氧化物的排放性能的基本排放控制策略中应

用的一组特定的影响氮氧化物排放的设置。这些设置可能涉及但不限于燃油喷射、进排气

阀操作、增压空气管理、排气旁通/废气门或排气后处理控制以及辅助控制装置。

1.3.22 发动机多工作区间系指船用柴油机有不止一种发动机运行工况可供选择。

1.3.23 辅助控制装置系指船用柴油机上安装的用于保护柴油机和/或其辅助设备不受可导致

其损坏或故障的操作条件的影响或有助于柴油机起动的系统、功能或控制策略。辅助控制

装置也可以是业已证明为非抑制装置的策略或措施。辅助控制装置包括设计中的任何元件，

其中包含传感器或其他装置，通过控制系统的作用，这些元件可以激活、调整、推迟或

停用基本排放控制系统任何部分的运行。任何启动后会导致排放发生非渐进式变化的装置

或策略也属于辅助控制装置。在船用柴油机首次发证时未申报的辅助控制装置应被视为抑

制装置。

1.3.24 抑制装置系指为激活、调整、推迟或停用排放控制系统的任何部件或功能而对

操作参数（如：发动机速度、温度、进气压力或任何其他参数）进行测量、检测或响

应的装置，从而在正常操作遇到的工况下降低排放控制系统的有效性，但在适用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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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发证试验程序中大量使用该装置者除外。经主管机关对 NOx认证材料审查认可的辅助

控制装置不属于抑制装置。

1.3.25 基本排放控制策略系指在辅助控制装置未启动的任何时候所启用的排放控制策略。

它由设计为根据发动机负载和/或转速进行调节，从而影响发动机的排放性能的任何参数、

设计元件或运行控制组成。参数的调节应是渐进式的，且不会导致排放出现不成比例的变

化。

1.3.26 合理排放控制策略系指应用于船用柴油机的基本排放控制策略，该策略确保用于得

出加权比排放值的各个模式点的排放值能够代表发动机正常运行期间的排放值。

1.3.27 不合理排放控制策略系指当船用柴油机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运行时将排放控制系统的

有效性降至低于适用的排放试验程序所预期的水平的任何策略或措施。

1.3.28 不得超过排放限值系指在发动机不得超过区域内，根据本规则 3.3确定的给定运行

条件下允许的最大 NOx排放值。

1.3.29 不得超过区域系指申请方声明发动机经认证可在稳态条件下运行的不得超过区域极

限范围内，船用柴油机的功率或扭矩及转速范围。就本规则 3.2规定的 C1循环而言，不

得超过区域对应于不得超过区域的整个极限范围。

1.3.30 不得超过区域极限范围系指本规则 3.2规定的除 C1循环外所有试验循环中，在额

定功率 25%及以上时不得超过区域的功率或扭矩及转速边界，对于 C1循环，则为发动机

负荷 50%及以上。

1.3.31 点排放值系指在本规则规定的湿度和温度参考条件下，在特定功率或负载及转速点

以克/千瓦时表示的 NOx排放值。

1.3.32 NOx认证材料系指申请方按照本规则 2.5和 3.3的要求提交给主管机关的一整套资

料。

1.3.33 推进发动机系指用于直接或间接推进的船用柴油机。推进发动机在执行推进任务期

间或单独执行推进任务时，还可额外执行非推进任务。

1.3.34 非推进发动机系指不属于推进发动机的船用柴油机。仅用于或部分用于船舶横向移

动的发动机不属于推进发动机。

1.3.35 定速发动机系指仅限于定速运行的船用柴油机。

1.3.36 定速发动机运行系指由速度控制装置调节的船用柴油机，该装置自动控制操作需求，

以在整个负载范围内维持发动机的额定转速。1

此外，还可设置一个怠速，用于启动或关闭期间。

1.3.37 变速发动机系指非定速发动机的发动机。”

第 2章 –检验和发证

3 新增 2.5如下：

“2.5 合理排放控制策略

2.5.1 除 2.2外，本节的要求适用。

1 在实际使用中，此类速度控制装置可以维持固定转速，也可以维持与负载相关的转速，使得在最大负载时

的转速比零负载时的转速低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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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每台船用柴油发动机在其整个运行负载和转速范围内，均应采用合理的排放控制策

略。申请方应在 NOx认证材料中向主管机关记录实现该策略的方式。认证材料中包含的

信息应能令主管机关确信，发动机在正常运行期间采用了合理的排放控制策略。

2.5.3 对于应用了一个或多个辅助控制装置的发动机，无论这些装置是在稳态还是瞬态条

件下运行，都应在 NOx认证材料中向主管机关申报。未进行申报的辅助控制装置应被视

为抑制装置，因此，应用了此类未申报装置的发动机，其 NOx认证将无效。

2.5.4 为对基本排放控制策略进行审查，NOx认证材料应包括：

.1 一份由发动机基本排放控制策略控制的所有影响 NOx排放的设置及运

行值清单，例如燃油喷射、进排气阀操作、增压空气管理、排气旁通/

废气门或排气后处理控制；

2. 针对 2.5.4.1中确定的设置及运行值，在适用试验循环各模式点的参考

值记录；

.3 证明文件，表明每当发动机在 2.5.4.2中确定的两个模式点之间运行时，

排放控制策略会在这些模式点之间进行渐进式插值；

.4 证明文件，用以说明在从模式点连线到发动机不得超过区域极限范围的

恒功率且转速变化的线上，基本排放控制策略应确保点排放值的任何变

化都是渐进的，且与模式点连线上该功率对应的排放值相比具有合理性，

除非该变化由辅助控制装置合理化解释或因发动机的物理极限而可作说

明；

.5 一份声明，表明发动机的基本排放控制策略仅对发动机负载和转速的变

化做出反应；

.6 申请方认为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和

.7 主管机关要求的任何其他信息。

2.5.5 对于每一个可能在稳态条件下运行的辅助控制装置，NOx认证材料应包括：

.1 对该装置必要性的说明；和

.2 对该装置的描述，包括：

.1 该装置运行的详细条件以及该装置的功能；

.2 排放控制系统的每个调节参数如何实现基本排放控制策略的

既定目标；

.3 用于确保调节仅限于辅助控制装置运行策略既定目标出现的

条件，并将调节设定为实现该既定目标所需最小值的过程；

.4 该装置的应用对发动机基本排放控制策略的影响；

.5 对于在发动机功率 25%以上运行的辅助控制装置，应记录其

对点排放值的影响；

.6 对于在申报的不得超过区域内运行的辅助控制装置，应记录

对其点排放值影响的预估；

.7 申请方认为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和

.8 主管机关要求的任何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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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仅在瞬态条件下运行的辅助控制装置无需包含在用于审查的 NOx认证

材料中。

2.5.6 2.3.4要求的技术文件应包含以下信息：

.1 识别依据 2.5.3申报的辅助控制装置；

.2 对于 2.5.5所涵盖的辅助控制装置，导致这些装置运行的操作工况；

.3 作为船上 NOx核查程序的一部分，用以核查 2.5.5所述辅助控制装置运

行情况的方法；和

.4 若适用 2.3.6的规定，作为船上 NOx核查程序的一部分，应包含用以核

查额外物质使用量符合实现发动机既定基本排放控制策略要求的方法。

2.5.7 若主管机关接受，2.5.4和 2.5.5中的文件要求，可通过引用与待认证发动机在 NOx

排放特性方面具有可比性的船用柴油机的相关文件来满足。

2.5.8 本节规定仅适用于作为完全相同的替换发动机安装在船舶上的船用柴油机，前提是

在该发动机所属的发动机族或发动机组首次认证时，本节要求已适用。”

第 3章 –氮氧化物排放标准

3.1 船用柴油机最大允许 NOx排放极限值

4 3.1.4替换如下：

“3.1.4 如果船用柴油机按第 13条 5.1.1予以核准，则在各模式点的排放量不得超过适用的

NOx排放极限值 50%以上，但下列情况除外：

.1 3.2.4规定的 D2试验循环的 10%模式点。

.2 3.2.5规定的 C1试验循环的 10%模式点。

.3 3.2.5规定的 C1试验循环的空转模式点。”

3.2 适用的试验循环和加权因数

5 第 3.2节替换如下：

“3.2 适用的试验循环和加权因数

3.2.1 对每一单机或发动机组或发动机族的母型机，应使用 3.2.2至 3.2.5中规定的一个或

多个试验循环以验证符合第 13条规定的适用的 NOx排放极限。附录 IX提供了关于选择适

当试验循环的指导，但如果存在差异，则以第 3章的文本为准。

3.2.2 对于定距螺旋桨推进发动机或按螺旋桨定律运转的非推进发动机，应按照表 1采用

试验循环 E3。

3.2.3 对于不使用定距螺旋桨运转的推进发动机，包括作为柴油电力装置一部分安装的发

动机，或使用可调螺距螺旋桨运转的发动机，应按照表 2采用试验循环 E2。

3.2.4 对于恒速非推进发动机，应按照表 3采用试验循环 D2。

3.2.5 对于上述发动机以外的作为变速发动机运转的非推进发动机，应按照表 4采用试验

循环 C1。

表 1 –符合 3.2.2要求的船用柴油机试验循环

试验循环 转速 100% 91% 8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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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功率 100% 75% 50% 25%

加权因数 0.2 0.5 0.15 0.15

表 2 –符合 3.2.3要求的船用柴油机试验循环

试验循环

E2

转速 100% 100% 100% 100%3

功率 100% 75% 50% 25%

加权因数 0.2 0.5 0.15 0.15

表 3 –符合 3.2.4要求的船用柴油机试验循环

试验循环

D2

转速 100% 100% 100% 100% 100%

功率 100% 75% 50% 25% 10%

加权因数 0.05 0.25 0.3 0.3 0.1

表 4 –符合 3.2.5要求的船用柴油机试验循环

试验循环 C1

转速 额定 过渡 空转

扭矩 100% 75% 50% 10% 100% 75% 50% 0%

加权因数 0.15 0.15 0.15 0.1 0.1 0.1 0.1 0.15

3.2.6 试验循环 C1中给出的扭矩值为代表一给定的试验模式下在给定转速的要求的扭矩

和最大可能扭矩之比的百分比数值。

3.2.7 试验循环 C1的过渡转速应由制造厂考虑到下列要求申报：

.1 对于设计在满载扭矩曲线下的整个转速范围中运行的发动机，过渡转速

如果处于额定转速的 60％至 75％之间，则其应为申报的最大扭矩转速。

.2 如果申报的最大扭矩转速小于额定转速的 60％，则过渡转速应为额定

转速的 60％。

.3 如果申报的最大扭矩转速大于额定转速的 75％，则过渡转速应为额定

转速的 75％。

.4 对于未设计成在稳定状态下的满载扭矩曲线下的整个转速范围内运行的

发动机，过渡转速将典型地处于最大额定转速的 60％至 70％之间。

3.2.8 如果发动机制造厂请求对已经由 3.2.2至 3.2.5规定的不同试验循环核准的发动机采

用新的试验循环，则无需为新的应用对该发动机进行全部发证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发动

机制造厂可以通过应用第一次发证试验的指定模式下的测量结果计算新的试验循环应用中

的总加权排放量（使用新的试验循环的相应加权因数）的重新计算证明一致性。”

6 新增第 3.3节如下：

“3.3 不得超过区域极限范围内的不得超过排放值

3 有例外情况（包括拟用于 E2应用的大缸径发动机），由于其振动质量和构造，发动机不能在名义速率低载

荷下运转而不造成损坏重要部件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发动机制造厂应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对表 2中有关

发动机转速的 25%功率模式的试验循环进行修改。调整后的 25%功率时的发动机转速应尽可能接近发动机

制造厂建议的和主管机关认可的额定发动机转速。试验循环的适用加权因数应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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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作为 NOx认证材料的一部分，申请方应向主管机关申报功率 25%及以上时，功率或

扭矩及转速不得超过区域的边界。在不得超过区域极限范围内，仅在启动、停止、加速、

减速、加载或卸载期间允许超出这些不得超过区域边界的运行。然而，应允许 E3、E2和

D2 试验循环功率低于 25%且转速达到或高于 63%的运行，以及 C1 试验循环负载低于

50%的运行，只要能按照 2.5的要求证明仍在应用合理的排放控制策略。

3.3.2 2.3.4要求的技术文件还应包含以下信息：

.1 如 3.3.1所述，发动机经认证可运行的功率或扭矩及转速边界；和

.2 船上 NOx验证程序应包含验证发动机仅在 3.3.1所述的功率或扭矩及转

速边界内运行的方法。

3.3.3 除 3.2规定的排放测试外，主管机关可自行决定，要求在不得超过区域内的负载点

确定至多三个点的排放值，以验证是否符合不得超过区域的要求。作为 NOx认证材料审

核的一部分，待测试的负载点应由申请方与主管机关商定。点排放值应按照第 5章和附录

X规定的程序确定。为获得认可，如此确定的每个点排放值均不得超过使用附录 X中的程

序确定的各自不得超过排放限值���。

点排放值 ≤该点的排放限值���

3.3.4 若能得到主管机关认可，可采用其他方式来表明可确定点排放值或符合不得超过区

域的要求。

3.3.5 对于在本节要求生效前首次获得认证的发动机族或发动机组的成员发动机，证明符

合本节要求可仅基于主管机关认可的文件。”

第 4章 –系列化生产的发动机认可：发动机族和发动机组的概念

7 在 4.3.8.2中，现有 4.3.8.2.11后新增 4.3.8.2.12至 4.3.8.2.14如下：

“.12 第 8章所涵盖的发动机多工作区间。

.13 基本排放控制策略。

.14 辅助控制装置。”

8 删除 4.3.10.5。

第 6章 –船上验证符合 NOx排放极限值的程序

9 在 6.2.2.3 中，在 6.2.2.3.15 末尾，删除“或”，在 6.2.2.3.16 末尾，“。”替换为“，”，在

6.2.2.3.16后新增 6.2.2.3.17至 6.2.2.3.19如下：

“.17 该发动机所有可用的发动机运行工况识别参考清单，以及（如适用）每

种工况的使用条件（参见本规则第 8章），

.18 该发动机认可的辅助控制装置清单，以及这些装置的运行条件，或

.19 发动机经认证可运行的、发动机功率 25%以上的发动机功率或发动机

负载及转速边界。”

10 新增第 8章如下：

“第 8章 –发动机多工作区间

8.1 发动机多工作区间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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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在满足本章规定的前提下，船舶在航工况下，发动机工作区间可在以下情形中切换：

.1 对于经认证可在排放等级间进行在航切换的船用柴油机；

.2 对于依据 3.2认证适用于多种试验循环应用的船用柴油机，其工作区间

可基于发动机执行的任务在航切换；或

.3 对于已按相同排放标准、相同额定功率、相同额定转速及相同试验循环

认证的船用柴油机，其工作区间可在发动机多工作区间之间进行在航切

换。

8.1.2 依据 8.1.1.1和/或 8.1.1.2认证的船用柴油机，在特定排放等级及/或任务下，还可在

发动机多工作区间之间切换，在此情况下，8.1.1.3的规定同样适用。

8.1.3 每个发动机工作区间应按 2.3.4要求在技术文件中注明，如适用，还应注明每一发

动机工作区间的使用条件。

8.2 发动机多工作区间的发证

8.2.1 对于适用 8.1.1.1的船用柴油机，每个排放等级的母型机测试报告应按 2.4.1.5的要

求纳入技术文件。每个排放等级的母型机特定排放值应填入 EIAPP证书附录的 1.9.6。

8.2.2 对于适用 8.1.1.2的船用柴油机，每个试验循环的母型机测试报告应按 2.4.1.5的要

求纳入技术文件。发动机经认证适用的试验循环应在 EIAPP证书上注明。每个试验循环

的母型机特定排放值应填入 EIAPP证书附录的 1.9.6并加以标识。

8.2.3 对于适用 8.1.1.3的船用柴油机：

.1 具有 4.3.9或 4.4.8所确定的母型机特征和特性的每台发动机，其每个发

动机工作区间的发动机测试报告，应按照本规则第 5章的规定确定。若

不同发动机工作区间存在相同的模式点条件，则无需在每个试验循环中

重复测试。所需测试不一定在同一台实体发动机上进行；

.2 按照 5.12.6.1为每个发动机工作区间确定的特定排放值，不得超过第 13

条规定的适用限值；

.3 应根据 5.12.6.1，从发动机经认证的所有发动机工作区间的每个模式点

处的最高 NOx排放率（按照 5.12.5.2的 qmgasi）确定发动机多工作区间

母型机特定排放值；

.4 发动机经认证的每个发动机工作区间的母型机测试报告应按 2.4.1.5的

要求纳入技术文件，并附上发动机多工作区间母型机特定排放值的确定

过程；

.5 发动机多工作区间母型机特定排放值应填入 EIAPP证书附录的 1.9.6；

.6 IAPP证书附录的第 2.2.1节应填写完整，以标识船上安装的哪些发动机

经批准可在发动机多工作区间下运行。

8.3 发动机多工作区间的使用

8.3.1 发动机工作区间应仅按照技术文件中规定的相关条件使用。

8.3.2 正在使用的发动机工作区间的识别编码，应作为船上 NOx核查程序的一部分进行记

录，同时记录能够证明该发动机工作区间使用条件得到遵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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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从一种发动机工作区间转换到另一工作区间时，转换完成的日期和时间应作为该发

动机船上 NOx核查程序的一部分进行记录。”

附录 V –母型机试验报告和试验数据

11 附录 V的标题替换如下：

“母型机试验报告、试验数据、和最高综合特定排放值的测定”

12 第 1节的标题替换如下：

“第 1节 –母型机试验报告

（参见本规则 5.10和 8.2）”

13 第 2节的标题替换如下：

“第 2节 –技术案卷中包括的母型机试验数据，此外，对于 8.1.1.3适用的船用柴油机，技

术案卷中包括的该发动机所获认证的所有发动机工作区间的相关试验数据（参见本规则

2.4.1.5和 8.2）”

14 现有第 2节后新增第 3节如下：

“第 3节 – 发动机多工作区间母型机，对于有发动机多工作区间的发动机，确定纳入技术

文件的综合特定排放值

（参见本规则 8.2）

按 8.2.3.3计算最高综合特定排放值。”

附录 VII –发动机参数检查方法的检查清单

15 在 1中，在 1.14.1的末尾，“。”替换为“，”，在 1.14后新增 1.15至 1.17如下：

“1.15 该发动机所有可用的发动机工作区间识别参考清单，以及（如适用）其使用条件

（参见本规则第 8章）；

1.16 该发动机认可的辅助控制装置清单，以及这些装置的运行条件；

1.17 发动机经认证可运行的发动机功率或发动机负载及转速边界。”

16 新增附录 IX如下：

“附录 IX –发动机认证试验循环确定流程图

试验循环选择流程图

发动机是推进发动机*

发动机按螺旋桨定律运

转

发动机是恒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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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规则 3.2）
*推进发动机在执行推进任务期间或单独执行推进任务之外，还可能承担非推进任务。仅

提供船舶横向运动或部分提供横向运动的发动机不属于推进发动机。
”

17 新增附录 X如下：

“附录 X –不得超过区域内不得超过排放限值的计算

（参见本规则 5）

1 本附录描述了确定不得超过区域内的任何点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的方法，以便

与本规则 3.3中确定的点排放值进行比较。

2 当使用发动机测试结果来确定某一点的排放值时，应使用公式(1)来生成该值。在该

点，本规则 5.9.6.2的偏差要求适用：

��� = �����
���

(1)

式中：

��� =在 Mn点的 NOx，g/kWh

��� =在 Mn点的功率（制动加辅助），kW

����� = NOx的质量流量，g/h –参见本规则 5.12.5.2

�����应按照本规则 5.12.4中用于发动机试验的方法对湿度和温度进行校正。

3 指定不得超过区域限制范围内的 E2、E3及 D2试验循环的不得超过区域

3.1 对于 E2和 E3试验循环认证的发动机，其不得超过区域的限制范围由速度边界（等

于或大于 63%）和功率边界（等于或大于 25%）确定。对于 D2循环，不得超过区域的限

制范围由发动机额定转速下功率等于或大于 25%的功率边界确定。

3.2 对于 E3以及变速 E2循环认证的发动机，申请方应根据本规则 3.3.1的规定，在不

得超过区域的限制范围内，根据发动机预期应用情况，将不得超过区域划定得或宽或窄。

申请方划定的不得超过区域应涵盖发动机应用中，不得超过区域限制范围内的所有正常稳

态速度负载组合。

3.3 申请方指定的不得超过区域可用任何数学公式、坐标列表或其他界定边界的方法来

定义。不得超过区域无需延伸至不得超过区域限制范围的边界。

3.4 对于 D2以及定速 E2循环认证的发动机，不得超过区域将是额定转速下功率大于

25%的一条线。

4 确定 E2、E3和 D2试验循环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

4.1 每个 NOx检查点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应根据本节要求确定。

注：如果因辅助控制装置导致在不得超过区域内出现 NOx排放不连续的情况，遵循第 6节

中的附加程序，插入替代 NOx排放点以处理不连续区域。

4.2 使用公式(2)确定的位于模式点之间功率��下的内插 NOx值：

发动机使用定距螺旋桨操

作



11

�� = ��� + �� − ��� ∙ (���− ���)
���− ���

(2)

式中：

�� =功率��下的内插 NOx值

��� =根据公式(1)，在低于检查点功率时，最近测量模式点处测量的点排放值

��� =根据公式(1)，在高于检查点功率时，最近测量模式点处测量的点排放值

�� =检查点的功率

��� =检查点以下的模式点的功率

��� =检查点以上的模式点的功率

4.3 确定各层级适用的模式点之间功率��下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

.1 对于 II级

功率��下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根据公式(3)确定

��� = �� ∙ 1.2 (3)

式中：

��� =功率��下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

�� =功率��下的内插 NOx值

.2 对于 III级

功率��下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应按本规则 3.1.4的规定或根据公式(4)

确定，取小者。

���取����或���'的较小者。

其中：

���' = �� + 0.25 ∙ ��� (4)

���� = 1.5 ∙ ��� (5)

式中：

��� =发动机的 NOx循环极限

���� =根据本规则 3.1.4发动机的最大模式点值

4.4 如果检查点功率��位于 E3认证发动机的螺旋桨定律曲线上，或者位于恒速 E2或

D2认证发动机的额定转速线上：

��� = ��� (6)

对于这种情况，该检查点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的确定已完成。否则，继续执

行 4.5。

4.5 对于经 E3循环认证以及经 E2循环变速应用认证的发动机，若检查点功率��对应的

转速不在测量模式点连线所在的直线上，执行 4.5.1至 4.5.4中的附加程序。

.1 根据公式(7)，沿恒定功率线，针对选定的检查点功率��，确定不得超

过区域任一边缘处的 NOx极限：

��� = �� ∙ �� ∙ 1.5 (7)

其中：

�� = ���
��

(8)

式中：

��� =不得超过区域边缘处的 NOx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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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的 NOx循环极限

�� =根据本规则 5.12.6.1，发动机的 NOx排放值

.2 根据公式(9)，确定位于模式点连线与不得超过区域边缘之间的恒定功

率线上的某一检查点功率��处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

���' = ���' + �� − �� ∙ (���−���')
��−��

(9)

其中：

对于 II级，���' = ���取自公式(3)

对于 III级，���'取自公式(4)

式中：

���' =所要求检查点的 NOx极限

��� =不得超过区域边缘处的 NOx极限

�� =所要求检查点的转速

�� =检查点功率下申请方选定的不得超过区域边缘处的转速（根据��的

值，可能在模式线的较低或较高一侧）

�� =选定功率的测量模式线上的转速

对于 E2试验循环认证的发动机，测量模式线上的转速��为名义转速。

对于 E3试验循环认证的发动机，测量模式线上的转速��由立方原理推进器曲线

确定：

�� = ����. 3 ��

����
(10)

式中：

���� =根据本规则 1.3.12的额定转速

�� =检查点的功率

���� =根据本规则 1.3.11的额定功率

.3 视情况确定功率��下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

.1 对于 II级

NOx极限为内插结果：

��� = ���' (11)

.2 对于 III级

功率��下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应按本规则 3.1.4的规定或根据

4.5.3.1确定，取小者：

���取����或���'的较小者。

5 确定 C1试验循环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

5.1 对于 C1试验循环，在不得超过区域的限制范围内，在过渡转速（分别为模式点 5、

6和 7）和额定转速（分别为模式点 1、2和 3）下 100%、75%和 50%负荷的测量模式点

之间进行筛选。

这就产生了两个区域，即 A区和 B区，在最近的模式点之间进行双线性插值或外推：

.1 A区使用模式点 5、1、6和 2。A区可延伸至模式点 5与模式点 1的扭

矩线之上，或超出从模式点 1到模式点 5的转速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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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区使用模式点 6、2、7和 3。B区可超出从模式点 2到模式点 3的转

速线范围。

.3 如果申请方能够证明发动机安装在船上时无法在某些点保持稳态运行，

则可请求主管机关将这些运行点从不得超过区域筛选的限制区域中排除。

否则，不得超过区域涵盖不得超过区域的整个限制区域。

5.2 通过判断检查点扭矩��高于或低于检查点转速下 A区与 B区边界（75%负荷线）

上的扭矩，确定检查点是在 A区还是 B区。

�� = ��6 + �� − �� ∙ (��6−��2)
(��−��)

(12)

式中：

�� = 模式点 6与模式点 2之间的直线（75%负荷线）上检查点转速下的扭矩

��6 = 模式点 6的扭矩（过渡转速下 75%扭矩）

��2 = 模式点 2的扭矩（额定转速下 75%扭矩）

�� = 检查点转速

�� = 过渡转速

�� = 额定转速

5.3 在预期的检查点确定内插/外推 NOx值：

.1 如检查点扭矩��大于��，则使用等式(13)和(14)进行内插或外推。

�� = �� + �� − �� ∙ (��−��)
(��−��)

(13)

其中：

�� = ��5 + �� − �� ∙ (��5−��1)
(��−��)

(14)

式中：

��1 = 模式点 1的扭矩（额定转速下 100%扭矩）

��5 = 模式点 5的扭矩（过渡转速下 100%扭矩）

�� = 根据公式(12)得出的，模式点 6与模式点 2之间的直线（75%负荷

线）上检查点转速下的扭矩

�� = 根据公式(14)得出的，模式点 5与模式点 1之间的直线（100%负

荷线）上检查点转速下的扭矩

�� = 检查点的扭矩

�� = 100%负荷线上检查点转速的内插 NOx

�� = 75%负荷线上检查点转速的内插 NOx

�� = 检查点转速

�� = 过渡转速

�� = 额定转速

.2 如检查点扭矩��小于��，则使用等式(15)和(16)进行内插或外推。

�� = �� + �� − �� ∙ (��−��)
(��−��)

(15)

其中：

�� = ��7 + �� − �� ∙ (��7−��3)
(��−��)

(16)

式中：

��3 = 模式点 3的扭矩（额定转速下 50%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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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模式点 7的扭矩（过渡转速下 50%扭矩）

�� = 根据公式(12)得出的，模式点 6与模式点 2之间的直线（75%负荷

线）上检查点转速下的扭矩

�� = 根据公式(16)得出的，模式点 7与模式点 3之间的直线（50%负荷

线）上检查点转速下的扭矩

�� =检查点的扭矩

�� = 在 75%负荷线上检查点转速的内插 NOx

�� = 在 50%负荷线上检查点转速的内插 NOx

�� = 检查点转速

�� = 过渡转速

�� = 额定转速

5.4 确定检查点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

.1 对于 II级

不得超过排放限值根据公式(17)：

��� = �� ∙ 1.2 (17)

式中：

��� =检查点的不得超过排放限值

�� =功率��下的内插 NOx值

.2 对于 III级

不得超过排放限值应按本规则 3.1.4的规定或根据 5.3确定，取小者：

���取����或���'的较小者

其中：

���' = �� + 0.25 ∙ ��� (18)

���� = 1.5 ∙ ��� (19)

式中：

�� =检查点的内插 NOx值

��� =发动机的 NOx循环极限

���� =根据本规则 3.1.4的最大模式点值

6 应对因辅助控制装置导致的运行区域不连续性的方法

6.1 对于每一经认可的辅助控制装置，若其在不得超过区域内运行时，导致 NOx排放出现不连

续性，可能需要引入额外的替代模式点，以考虑该辅助控制装置处于激活状态时发动机运行区域内

的不连续性。

6.2 为涵盖辅助控制装置的作用，将设置两个或更多的替代模式点。

6.3 按照与 4.2相同的方式计算 ��，如有必要，在进行内插时使用替代点。

6.4 运用可包括模拟或内部测试的良好的工程判断，以确定合适的 NOx水平及替代点的位置。

6.5 替代模式点的发动机功率可能会有重叠，以考虑因功率上升或下降接近这些点时可能出现

的滞后现象。该重叠还应考虑基于发动机转速的辅助控制装置的运行点的任何变化。

6.6 在向主管机关提交的 NOx 认证材料包中，将替代模式点作为辅助控制装置文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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